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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一起侵权案件引起

了大家的关注， 一家微信食品

公司蹭 “微信” 二字商标被判

赔一千多万元。

深圳市一家食品公司在企

业名称中使用了 “微信” 字样，

腾讯公司以侵犯商标权和不正

当竞争为由， 将微信食品公司

诉至法院。

近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微

信食品公司赔偿腾讯公司 1020

万元。 截至目前， 该案仍在上

诉期内。

本案的看点之一是： 法院

一审认定 “微信” 属驰名商标，

那么什么是法律意义的 “驰名

商标” 呢？

法律意义上的 “驰名商标”

是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

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商誉的商标。

其中包括了几个限定条件： 首

先是在中国境内； 其次必须为

相关公众广为知晓； 最后还要

享有较高的商誉。

值得注意的是 ， 这里的

“相关公众” 并不是指所有人，

不同产品或服务对应的 “相关

公众” 是不一样的。

要判断是否构成驰名商标，

我们通常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

（1） 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

程度。 （2） 该商标使用的持续

时间。 一般是三年以上， 虽然

近些年有些网红商标， 突然就

家喻户晓了， 但并不一定能被

认定为驰名商标。 （3） 该商标

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 、

程度和地理范围。 （4） 该商标

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 。

（5） 该驰名商标的其他因素 。

商标局、 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认

定驰名商标时， 综合考虑以上

各项因素， 但也并非需要满足

上述全部要素。

本案的另一个看点是： 一

审法院认为被告侵犯了原告商

标的专用权， 构成不正当竞争。

那么， “侵犯商标权” 与 “不

正当竞争” 的关系是怎样的？

从法律角度看， 侵犯商标

权和不正当竞争是两种不同的

法律关系。

而且在实践中， 有时候侵

权行为人用的不是商标， 而是

企业字号。

我国对商标的注册和对企

业名称的注册是两条线， 商标

注册是在国家商标局， 而企业

名称的注册是分省市管理的 ，

一般在本省市本行业内不能重

复、 不能近似， 但跨省市跨行

业有可能重复和近似， 这也是

为什么微信食品公司作为企业名

称能够注册下来。 因为在那个地

方还没有人去注册这个名字， 也

没有别的公司叫这个名字。

当一个公司的名字注册下来

以后， 它就是一个合法的企业名

称了， 申请人就可以使用这个企

业名称。

但如果申请人在使用这个合

法的企业名称的时候， 实施了一

些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比如在宣

传上突出使用企业名称， 特别是

突出使用这个字号， 就可能构成

不正当竞争。 所以侵犯商标权和

不正当竞争是两种行为。

另外， 这起案件中， 法院判

定被告微信食品公司赔偿金额为

1020 万余元， 这显然也是一大看

点。 那么这一赔偿数额是如何确

定的， 依据又是什么呢？

在包括侵犯商标权、 著作权

等知识产权的案件中， 法院在决

定赔偿数额时通常会考虑以下几

点：

第一 ， 原告的损失是多少 。

但原告要举证证明自己的确切损

失往往很难。

第二， 被告获利有多少。 根

据 “谁主张谁举证” 的原则， 被

告获利多少也是由原告来举证的，

但这对原告来说同样很难。

第三， 原告会提供一些证据，

证明自己的可能损失。 那么法院

在考虑到这些可能损失后， 会在

一定数额以内， 判定一个赔偿数

额， 我们称之为酌定赔偿。

以商标侵权类案件为例， 当

原告不能证明自己损失了多少 ，

也不能证明被告获利了多少时 ，

法院通常会在三百万元以下判赔。

但如果说一个案件， 虽然我

们不能证明准确的数额是多少 ，

但明显会超三百万元时， 法院就

可能在三百万元以上进行自由裁

量。

像本案中， “微信” 食品公

司被判赔这个金额的出现， 其实

是一件好事， 因为法院在很长时

间之内都不敢突破三百万元的赔

偿额。

本案体现的其实是由来已久

的 “傍名牌” 问题， 这类问题突

出显现在企业名称上。 出现这种

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企业名

称和商标注册是两条线， 有一些

企业会刻意在名称上傍名牌。

还有一种现象是所谓的名牌

没有及时注册， 或者注册的类别

不全， 导致被人傍名牌。

即使现在有了这样的判例 ，

但傍名牌问题是很难彻底解决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建议企业事先做

好商标的布局， 提前做好防范。

食品公司傍“微信”代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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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开庭后， 由于种

种原因， 被告人或者家属希望

再请律师辩护的现象比较常

见。

此时是否还可以再请新的

律师辩护？ 有些被告人或者家

属会有这样的疑问。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刑事

案件只要尚未宣判， 被告人就

有权再请新的律师辩护， 这是

毫无疑问的。

但是， 开庭后再请新的律

师辩护， 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 这是作为被告人及其家属

应该权衡考虑的。

如果法院已经开过庭， 但

是庭审程序还未结束， 尤其是

没有进入法庭调查环节， 或者

检察院要补充侦查的， 辩护律

师尚可以参与庭审的主要环

节， 依然可以通过庭审程序为

被告人辩护， 发挥比较大的作

用。

如果整个庭审程序已经进

行完毕， 律师无法再通过庭审

程序为被告人辩护， 律师发挥

的作用必然会有一定的局限，

但在部分案件中依然可以有一

定的作为。

以笔者刚办结的一起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为例：

在结束庭审之后， 被告人吴某

的家属才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

委托笔者为吴某辩护。

接受委托之后， 笔者于 2

月 28 日到法院查阅了卷宗 ，

包括庭审过程的全部笔录；

3 月 1 日， 到看守所会见

了吴某， 向其了解了案情和核

实相关证据；

3 月 2 日， 笔者再到法院

查阅相关卷宗；

3 月 3 日， 笔者再次会见

吴某。

经过查阅卷宗和会见吴

某， 笔者发现起诉书指控的部

分金额有误， 庭审时吴某及其

律师也没有提出异议。

3 月 4 日， 笔者向法院提

出辩护意见， 指出起诉书指控

的金额有误， 尚未达到情节严

重的程度， 就吴某的情况， 符

合适用缓刑的条件， 建议法院

对吴某适用缓刑。

10 月 31 日， 法院一审宣

判判处吴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

月， 缓刑三年， 吴某得以免于

牢狱之灾。

以笔者的经验来看， 法院

开完庭后再介入案件的律师，

可以通过会见被告人、 查阅全

案证据材料和开庭笔录， 提出

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

有充分理由的， 可以针对

特定问题申请补充开庭， 律师

依然可以对案件的结果起到积

极的作用。

司法实践中， 有极少数法

院在庭审后不允许被告人再更

换辩护律师， 这是没有法律根

据的。

被告人及其家属完全有权

坚持自己的委托， 维护自己的

权利， 辩护律师也应该尽最大

的努力 ， 依法行使自己的权

利。

法院开庭后还能请律师辩护么

司法实践中 ，

有极少数法院在庭

审后不允许被告人
再更换辩护律师 ，

这是没有法律根据
的。

《劳动合同法》 正式实施

已经超过 10 年了， 可仍有不

少人抱有这样的观念： 劳动者

只要在试用期内， 用人单位就

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其实， 这个观念是完全错

误的。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二

十一条规定： 在试用期中， 除

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

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

情形外，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

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

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说明

理由。

可见， 在试用期用人单位

解除合同必须符合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

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那么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是什么呢？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

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的；

（三） 严重失职， 营私舞

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的；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

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

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

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

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的。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

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

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

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

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

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

的；

（二）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

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

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

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

议的。

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

出， 试用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

合同的理由同样是法定的， 和

正常情况下用人单位解除劳动

合同相比， 仅多了个 “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的法定事

由， 但少了 “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 及 “经济性裁员” 两

个事由。

因此 ， 劳动者在试用期

间， 用人单位是不能随意解除

劳动合同的， 那种认为用人单

位在试用期可以任意解除劳动

合同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试用期单位也不能随意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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